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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1项：会议开幕
专利和技术部门PCT服务部高级司长五十棲毅先生代表总干事邓鸿森先生宣布会议开幕，并对与会者表示欢迎。迈克尔·理查森先生（产权组织）担任委员会秘书。
与会人员名单载于文件PCT/CTC/33/INF/2。
议程第2项：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委员会一致选举乌纳特·普·潘迪特先生（印度）担任会议主席。
没有两名会议副主席的提名。
议程第3项：通过议程
委员会通过了文件PCT/CTC/33/1 Prov.2中所载的议程。
议程第4项：就拟指定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担任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向PCT联盟大会提供咨询意见
讨论依据文件PCT/CTC/33/27进行。
委员会一致建议大会指定墨西哥工业产权局担任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
议程第5项：就延长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向PCT联盟大会提出意见
讨论依据文件PCT/CTC/33/2至26进行。
委员会同意建议PCT联盟大会延长对目前担任PCT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所有25个国家局和政府间组织的指定。
需要注意，乌克兰国家知识产权和创新局表示不赞同委员会就延长俄罗斯联邦联邦知识产权局和欧亚专利局的指定提出的意见。
需要注意，俄罗斯联邦联邦知识产权局和欧亚专利局表示不赞同委员会就延长乌克兰国家知识产权和创新局的指定提出的意见。
议程第6项：主管局和国际局关于主管局担任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协议范本和关于使用协议范本的《PCT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讨论依据文件PCT/CTC/33/28进行。
委员会批准了文件PCT/CTC/33/28附件一中所载的每一主管局或组织和国际局关于其担任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协议范本草案的格式，以便在就2028年1月1日生效的国际检索和初步审查单位的指定或延长指定作出决定时，将其用于提交大会批准的各项协议‍中。
委员会批准了文件PCT/CTC/33/29附件中所载的《PCT实施细则》修正案，以便将其提交大会。
议程第7项：主席总结
委员会注意到，本总结是在主席的职责下撰写的，并同意向PCT联盟大会提供该总结，作为议程第4项和第5项下所提意见的记录。
议程第8项：会议闭幕
主席于2026年2月3日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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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5586782]第16条 - 
检索费
[bookmark: _Toc173347210][bookmark: _Toc185586783]16.1和16.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1][bookmark: _Toc185586784]16.3   部分退款
	根据本细则41.1，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国际检索时考虑了在先检索的结果，该单位应将申请人为该在后国际申请所缴纳的检索费退还给申请人，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根据条约第16条(3)(b)中适用的协议的规定办理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173347212][bookmark: _Toc185586785]第44条
国际检索报告、书面意见等的传送
[bookmark: _Toc173347213][bookmark: _Toc185586786]44.1和44.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4][bookmark: _Toc185586787]44.3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条约第20条(3)所述的请求，可以在该国际检索报告涉及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起7年内随时提出。
	(b)  国际检索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申请人或者指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水平应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所述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规定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任何国际检索单位都可以委托向其负责的另一机构履行(a)和(b)所述的职责。
[bookmark: _Toc173347215][bookmark: _Toc185586788]第45条之二
补充国际检索
[bookmark: _Toc173347216][bookmark: _Toc185586789]45之二.1   补充国际检索请求
	(a)  [无变化]申请人可以在优先权日起22个月期限届满前的任何时候，根据细则45之二.9的规定请求主管的国际检索单位对国际申请进行补充国际检索。该请求可向多个国际检索单位提‍出。
	(b) 至(d) [无变化]
	(e)  在下列情况下，补充检索请求应被视为未提出，并且国际局应作出这样的宣布：
	(i)	如果该请求是在本条(a)所述的期限届满后收到；或者
	(ii)	如果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的适用协议中尚未声明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检索，或者已通知国际局该单位不再准备进行此种检索且该通知已生效，或者根据细则45之二.9(b)不主管进行补充检索。
[bookmark: _Toc173347217][bookmark: _Toc185586790]45之二.2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18][bookmark: _Toc185586791]45之二.3   补充检索费
	(a)至(c)  [无变化]
	(d)  [无变化]如果在细则45之二.4(e)(i)至(iv)所述的文件传送给指定补充检索单位之前，国际申请已被撤回或被视为撤回，或者补充检索请求已被撤回或根据细则45条之二.1(e)或者45条之二.4(d)被视为未提出，国际局应将补充检索费退还给申请人。
	(e)  如果在指定补充检索单位根据细则45之二.5(a)开始补充国际检索之前，补充检索请求根据细则45条之二.5(g)被视为未提出，该单位应退还补充检索费，退还的程度和条件按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办理中程序的规定在公报中公布。
[bookmark: _Toc173347219][bookmark: _Toc185586792]45之二.4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0][bookmark: _Toc185586793]45之二.5   补充国际检索的启动、基础和范围
	(a)至(e)  [无变化]
	(f)  补充国际检索至少应覆盖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协议中指明该单位为补充国际检索的目的已通知国际局的文献。
	(g)  [无变化]除了根据本细则45之二.5(c)适用条约第17条(2)的限定而排除检索以外，如果指定补充检索单位发现该检索因本细则45之二.9(a)所述的限制和条件而被完全排除，则该补充检索请求应被视为未提出，该单位应当如此宣布，并且应当迅速通知申请人和国际局。
	(h)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1][bookmark: _Toc185586794]45之二.6至45之二.8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2][bookmark: _Toc185586795]45之二.9   补充国际检索的主管国际检索单位
	(a)  如果国际检索单位在根据条约第16条(3)(b)适用的协议中的程序声明已通知国际局其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则应当主管进行补充国际检索，但以该协议通知中列出的任何限制和条件为限。，除非该单位发出的其不再准备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通知已生效。
	(b)  [无变化]根据条约第16条(1)对一份国际申请进行国际检索的国际检索单位不应主管进行该国际申请的补充国际检索。
	(c)  [无变化]本条(a)所述的限制可以是，例如，除了根据本细则45之二.5(c)适用的条约第17条(2)对国际检索的限制之外的、有关补充国际检索主题的限制，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总数的限制，以及不对超过一定数量的权利要求进行补充国际检索的限制。
[bookmark: _Toc173347223][bookmark: _Toc185586796]第71条
国际初步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件的传送
[bookmark: _Toc173347224][bookmark: _Toc185586797]71.1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3347225][bookmark: _Toc185586798]71.2   引用文件的副本
	(a)  [无变化]条约第36条(4)所述的请求，可以在报告涉及的国际申请的国际申请日起7年内随时提出。
	(b)  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一方(申请人或者选定局)向其缴纳准备和邮寄副本的费用。准备副本的费用金额应在根据条约第32条(2)所述的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和国际局之间的协议中确定程序的规定通知国际局。
	(c)  [保持删除]
	(d)  [无变化]任何国际初步审查单位都可以委托向其负责的另一机构履行(a)和(b)所述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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